
 

汉坤律师事务所  北京  上海  深圳  

www.hankunlaw.com 
 

国家发改委发文正式放开 PE 发债 

 

为拓宽小微企业1融资渠道，缓解小微企业融资困难，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

改委”）于 2013 年 7 月 25 日发布了《关于加强小微企业融资服务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发

改财金[2013]1410 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

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67 号）。《指导意见》中提出十一项措施旨在降低

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加大对于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其主要内容如下： 

1. 首度正式表态允许 PE/VC 发行公司债 

1) 支持符合条件的创业投资企业、股权投资企业、产业投资基金发行企业债券，专项用于投资

小微企业；支持符合条件的创业投资企业、股权投资企业、产业投资基金的股东或有限合伙

人发行企业债券，扩大创业投资企业、股权投资企业、产业投资基金资本规模。 

2) 完善“统一组织，统一担保，捆绑发债，分别负债”的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相关制度，提出对

于集合债券发行主体中募集资金规模小于 1 亿元的，可以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3) 扩大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2试点规模，支持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试点

发行“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募集资金在有效监管下，通过商业银行转贷管理。鼓励地

方政府采取政府风险缓释基金、债券贴息等多种途径支持“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切实

改善中小企业由于资信评级低、融资成本高等原因难以发债融资的困境，降低发债成本。 

4) 就具体公司债的发行与融资目标，提出如下意见：A) 鼓励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发债用

于各类园区内小企业创业基地、科技孵化器、标准厂房等的建设，完善产业集聚区服务平台、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工程，以及为小微企业提供设备融资租赁业务。B) 支持中小型

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用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节能减排、提高产品质量、改善安全生产条

件等。 

                                                      
1
 小微企业，系指《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中的小型、微型企业。 

2
 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是指数家小微企业在牵头人组织下联合作为发债主体，向投资人发行的一种到期还本付息

的企业债券，通常采取“统一冠名、统一担保、分别负债、集合发行”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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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小微企业融资的其他政策倾斜 

在对主管部门的要求方面，《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对于各省级备案管理部门应首先保证符合条件

的创业投资企业及时足额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其次鼓励设立小微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要求已设立

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加快出台鼓励所投资创业投资企业投资小微企业的激励制度，再次，促成创业投

资企业、股权投资企业与小微企业的项目对接，最后，做好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参股创业投资企业的备

案管理工作；对于各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应制定鼓励财政出资的股权投资企业、产业投资基金支持小

微企业的政策措施，完善国有股权投资企业、产业投资基金绩效考核制度。 

此外，《指导意见》支持创业投资企业、产业投资基金、企业债券满足产能过剩行业的小微企业转

型转产、产品结构调整的融资需求，并对于清理涉及企业的基本银行服务费用问题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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